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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親媽無力繳健保費  官方跨域協助度難關 

    彰化縣大村鄉 39 歲林姓女子因積欠 109 年至 111 年健保費

新臺幣(下同)3 萬多元，被移送本分署強制執行，經扣押林女的

存款帳戶後，林女與執行人員聯繫，方得知林女為單親媽媽，獨

自扶養 2 名幼子，本分署隨即轉介林女向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

險署中區業務組申請紓困基金貸款，並通報健保署此經濟弱勢個

案，協助林女迅速順利獲得核貸，林女於清繳健保費後，本分署

立即撤銷扣押命令，免於被強制執行。 

  本件於 111 年 10 月 31 日扣押林女的銀行存款，林女得知後

來電陳稱，其與丈夫離異，獨自扶養 10 歲與 4 歲的 2 名年幼子

女，目前在長照機構工作，開銷入不敷出，經濟拮据，才無力繳

納健保費，並非惡意積欠。本分署立即轉介林女向健保署中區業

務組申請紓困基金貸款，並通報健保署協助儘速處理林女的申請，

健保署迅速將林女所積欠健保費總額 5 萬多元(含尚未移送執行

金額)，以傳真方式通過審核，本分署收到核貸通知立即撤銷扣押

存款命令，讓林女免遭強制執行，積欠的健保費也有完善的處理。 

    本案與健保署的跨機關協調聯繫，讓林女迫在眉睫的經濟壓

力得以暫時獲得緩解，名下存款可自由運用，且能於核撥紓困基

金一年後，再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清償貸款，而林女與子女的健保

就醫權益均不受影響，因官方跨域合作協助林女度過難關，展現

政府的公義與關懷。 



2 
 

 

 
(林女申請全民健保紓困基金貸款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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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撤銷存款扣押命令) 


